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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區西醫基層總額 111 年第 3 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9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40 分 

地點：本組 7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林組長淑華、江主任委員俊逸 

                                               紀錄：林紋年 

出席單位及人員： 

西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分會 

朱副主任委員光興、王副主任委員宏育、張副主任委員維仁、 

邱組長俊傑、林組長誓揚、鄭組長英傑、莊委員維周、張委員榮州 

列席單位及人員： 

高雄市醫師公會  王醫師欽程、潘醫師志勤、蔡醫師昌學 

高雄縣醫師公會  盧醫師榮福、高醫師維祥 

屏東縣醫師公會  曾醫師競鋒、梁醫師宏志(請假) 

高屏分會會務人員  黃雅惠、陳幸慧 

本署高屏業務組  蔡副組長逸虹、林科長惠英、施科長怡如、陳視察

瑩玲、黃複核專員雅蘭、曾順麟專員、蔡麗伶專員、

許專員嘉紋、葉專員美伶、王秋娥、顏如玉、 

                陳香吟、湯于萱、黃薏凌、沈俐蓉、蘇文翎 

主席致詞：（略）                                                                                                                             

壹、 前次會議追蹤暨輔導作業事項：(洽悉) 

貳、報告事項： 

一、本署高屏業務組： 

(一) 西醫基層醫療費用申報概況、111Q1 點值公告及 111Q2 點值

預估。 

(二) 檔案分析暨專案管理：疫情期間費用監測、用藥暨檢驗(查)

管理、回溯性專案審查、醫令自動化審查追扣、白內障手術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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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轉知重要訊息： 

1. 高雄市政府代高市醫事機構申請暨申復「COVID-19 確診

個案居家照護個案管理費」，自 111 年 8 月 30 日起由高

市府衛生局轉知醫事機構撥款事宜，本組不再函文通知。 

2. 轉知修訂代謝症候群計畫及新增提升心肺疾病照護品質

計畫暨推動「有申報應上傳」、虛擬健保卡、新制部分負

擔等政策。 

(四) 宣導事項：C肝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提升家醫計

畫評核指標分數、違規查核樣態、院所交付處方箋請填列重

大傷病免部分負擔代碼等。 

(五) 提供參閱資料：公告修正(訂)相關事項、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視訊診療、111 年虛擬(行動)健保卡使用場域、

就醫識別碼配合事項等。 

二、高屏分會各組工作報告(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高屏業務組 

案由：為精進檢驗(查)管理，增修高屏業務組西醫基層專業審查指標，

請討論。 

說明： 

一、 修訂「平均每件檢驗(查)品項數(98 百分位(含)以上) 」必審指

標： 

(一) 針對高屏區檢(驗)查持續成長，於 110 年第 4 次西基共管會

議決議，自費用年月 111 年 1月起，增列「平均每件檢驗(查)

品項數 98 百分位(含)以上」必審指標以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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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Q1 審查符合標的院所 25 家，審查 60 家次、605 件，家次

及件數核減率分別為 93.3%、70.1%，核減理由多為「套裝檢

查」或「與病情無關之非必要檢查或檢驗」。追蹤 111Q2 平均

每件檢驗(查)品項數雖有下降，惟仍高於平均值 3.4。 

(三) 追蹤部分符合標的院所，發現平均每件檢驗(查)品項數雖有

下降，惟整體檢驗量並無改善，且部分高檢驗比率院所未列入

標的院所，為免院所以拆單方式規避審查，爰以病患歸戶查檢

111Q2 平均每位病患檢驗量分析，發現多家平均每位病患檢驗

量偏高院所未列 111Q1 指標名單。 

(四) 為完善檢驗(查)之管理，擬將平均每人檢驗量偏高院所併入

管理，本項必審指標修正為「近 3 個月內檢驗(查)案件達 100

件以上院所平均每件檢驗(查)品項數或平均每人檢驗(查)量

偏高(前 98 百分位)」。 

二、 新增「應上傳檢驗(查)量達 98 百分位以上惟 3日內上傳率不足

30%)」必審指標： 

爾來多項檢驗(查)檔案分析異常院所多未上傳相關檢驗查結果

或未上傳，本署無法由院所申報資料確認是否確有檢驗結果，為

善盡管理人職責，爰擬自費用年月 111 年 10 月起，針對應上傳

檢驗(查)量達 98百分位以上(含檢驗所代檢項目)惟 3日內上傳

率不足 30%之院所加強審查。 

決議：照案通過，自費用年月 111 年 10 月起實施，原「平均每件檢驗

(查)品項數 98 百分位(含)以上」必審指標，修正為「近 3 個月

內檢驗(查)案件達 100 件以上院所平均每件檢驗(查)品項數或

平均每人檢驗(查)量偏高(前 98 百分位)」；並新增「應上傳檢驗

(查)量達 98 百分位以上惟 3 日內上傳率不足 30%)」必審指標。 


